
股票简称：金飞达 股票代码：

００２２３９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２１

江苏金飞达服装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

江苏金飞达服装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已获

２０１１

年

０５

月

２７

日召开的

２０１０

年度股东

大会审议通过，现将权益分派事宜公告如下：

一、权益分派方案

本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 以公司现有总股本

２０１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为基数， 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

派

０．２

元人民币现金（含税，扣税后，个人、证券投资基金、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实际每

１０

股派

０．１８

元）， ；

对于其他非居民企业，我公司未代扣代缴所得税，由纳税人在所得发生地缴纳。

二、 股权登记日与除权除息日

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

２０１１

年

０６

月

１６

日，除权除息日为：

２０１１

年

０６

月

１７

日。

三、 权益分派对象

本次分派对象为：

２０１１

年

０６

月

１６

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

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四、 权益分派方法

１

、 本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股息将于

２０１１

年

０６

月

１７

日通过股东托管证券公司

（或其他托管机构）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

２

、以下股东的股息由本公司自行派发：

序号 股东账号 股东名称

１ ０８＊＊＊＊＊３２０

江苏帝奥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 ０８＊＊＊＊＊１１３

香港金飞马有限公司

五、咨询机构

咨询地址：江苏省南通市通州经济开发区世纪大

２８８

号

咨询联系人：沈燕

咨询电话：

０５１３－８０１６９１１５

传真电话：

０５１３－８０１６７９９９

江苏金飞达服装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９

日

股票简称： 凯迪电力 股票代码：

０００９３９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

—

４８

武汉凯迪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已投运电厂电量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会、监事会、高级管理人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武汉凯迪电力股份有限公司下属四家已投运生物质发电公司 （装机容量均为

２×１２ＭＷ

）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累

计完成上网电量

４３９６．６７

万千瓦时，情况如下：

序号 公司名称（生物质发电厂）

当月上网电量

（万千瓦时）

１

宿迁市凯迪绿色能源开发有限公司

１６１３．２５

２

望江县凯迪绿色能源开发有限公司

１２９９．３６

３

祁东县凯迪绿色能源开发有限公司

１１２８．６０

４

万载县凯迪绿色能源开发有限公司

３５５．４６

特此公告。

武汉凯迪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１０

日

股票代码：

０００９３９

股票简称：凯迪电力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４９

武汉凯迪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

重要内容提示

●

在本次会议召开期间没有增加、否决提案的情况。

一、会议召集的情况

武汉凯迪电力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七届董事会于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１９

日通过《中国证券报》、

《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 和巨潮资讯网向全体股东发出 《关于召开

２０１１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

知》。

二、会议召开情况如下：

一、召开会议基本情况

１

、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２

、会议召开的合法、合规性：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是根据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的决议，由公

司董事会召集。 召集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３

、会议召开时间：

（

１

）现场会议时间：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９

日（星期四）下午

１４

：

５０

时

（

２

）网络投票时间：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９

日上午

９

：

３０～１１

：

３０

， 下午

１３

：

００～

１５

：

００

；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开始时间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８

日下午

１５

：

００

至投票结束时间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９

日下午

１５

：

００

间的任意时间。

４

、现场会议召开地点：武汉市东湖新技术开发区江夏大道特

１

号凯迪大厦

８０２

会议室。

５

、会议表决方式：本次临时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公司将通过深圳证券

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

ｈｔｔｐ

：

／／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向全体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股东

可以在网络投票时间内通过上述系统行使表决权。

同一表决权只能选择现场或网络表决方式中的一种。

６

、主持人：董事长陈义龙

７

、股权登记日：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３

日

三、会议的出席情况

参加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共计

１２２

人， 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

２１０

，

４３１

，

０００

股，占

公司股份总额的

３５．６９２４％

。

其中：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代理人）

２

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

１９５

，

８６６

，

６２２

股，占公司股份总额的

３３．２２２１％

； 参与网络投票的股东 （代理人） 共有

１２０

人， 代表股份数

１４

，

５６４

，

３７８

股， 占公司股份总额的

２．４７０３％

。

四、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会议以现场投票表决和网络投票表决相结合的方式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关于发行公司债券的议案

１

、发行规模

表决情况： 同意

２１０

，

０８９

，

３９１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９．８３７７％

； 反对

２８２

，

８０３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１３４４％

；弃权

５８

，

８０６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２７９％

。

表决结果：通过。

２

、向公司股东配售的安排

表决情况： 同意

２１０

，

０６９

，

９９１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９．８２８４％

； 反对

３０８

，

９９１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１４６９％

；弃权

５２

，

０１８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２４７％

。

表决结果：通过。

３

、债券期限

表决情况： 同意

２１０

，

０５２

，

５９１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９．８２０２％

； 反对

２８０

，

５０３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１３３３％

；弃权

９７

，

９０６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４６５％

。

表决结果：通过。

４

、募集资金用途

表决情况： 同意

２１０

，

０５１

，

６９１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９．８１９７％

； 反对

２８０

，

５０３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１３３３％

；弃权

９８

，

８０６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４７０％

。

表决结果：通过。

５

、债券利率

表决情况： 同意

２１０

，

０４７

，

７９１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９．８１７９％

； 反对

２８０

，

５０３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１３３３％

；弃权

１０２

，

７０６

股， 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４８８％

。

表决结果：通过。

６

、担保事项

表决情况： 同意

２１０

，

０５０

，

１９１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９．８１９０％

； 反对

２８２

，

００３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１３４０％

；弃权

９８

，

８０６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４７０％

。

表决结果：通过。

７

、发行债券的上市

表决情况： 同意

２１０

，

０４５

，

８９１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９．８１７０％

； 反对

２８７

，

２０３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１３６５％

；弃权

９７

，

９０６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４６５％

。

表决结果：通过。

８

、决议的有效期

表决情况： 同意

２１０

，

０４５

，

８９１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９．８１７０％

； 反对

２８０

，

５０３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１３３３％

；弃权

１０４

，

６０６

股， 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４９７％

。

表决结果：通过。

９

、对董事会的其他授权事项

表决情况： 同意

２１０

，

０４２

，

５９１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９．８１５４％

； 反对

２８６

，

８０３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１３６３％

；弃权

１０１

，

６０６

股， 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４８３％

。

表决结果：通过。

五、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１

、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市智正律师事务所

２

、律师姓名： 于振 樊明凯

３

、结论性意见：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本

次股东大会的表决方式、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均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

定。

六、备查文件

１

、

２０１１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及会议记录；

２

、北京智正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武汉凯迪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１０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５８６

证券简称：围海股份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０１

浙江省围海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无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浙江省围海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通知于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２

日以书面、电话和电子邮件方式通知了各位董事，董事会于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８

日以通讯方式召开。 本次会议应

出席董事

７

名，实际出席董事

７

名。 会议由董事长冯全宏先生主持。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及表决程序符合

《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经认真审议研究，全体董事以记名投票表决方式形成如下决议：

一、会议以

７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通过了《关于完善上市后公司章程相关条款的议案》

同意通过修改后的《公司章程》。

该议案尚需提交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三次股东大会审议。

修改后的《公司章程》及《章程修改对照表》全文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

ｃｏｍ．ｃｎ

）。

二、会议以

７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及子公司设立募集资金专用账户和签

署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的议案》

同意公司及子公司宁波高新区围海工程技术开发有限公司、舟山市网新围海建设投资有限公司分别

在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分行、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国家高新区支行、中国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宁波三江支行、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高新区支行开设募集资金专用账户，分

别在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分行、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国家高新区支行、中国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宁波三江支行、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高新区支行开设募集资金专用账户，

并连同信达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与四家募集资金存放机构分别签署《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

三、会议以

７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募集资金补充公司工程施工业务运营

资金的议案》

同意使用募投项目中“补充工程施工业务运营资金”的

３８９４．７

万元募集资金用于补充公司工程施工

业务运营资金。

该议案需签订《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后方可实施生效。

四、会议以

７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募集资金向全资子公司宁波高新区围

海工程技术开发有限公司增资的议案》

同意使用募投项目中“建设工程技术研究创新基地项目”的

２

，

０１１

万元募集资金向全资子公司宁波高

新区围海工程技术开发有限公司增资。

该议案尚需提交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三次股东大会审议。

该议案需签订《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后方可实施生效。

具体公告详见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及公司指定

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五、会议以

７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募集资金向控股子公司舟山市网新围

海建设投资有限公司增资的议案》

同意使用募投项目中“沥港渔港投资建设项目”的

１３

，

０００

万元募集资金向控股子公司舟山市网新围

海建设投资有限公司增资。

该议案尚需提交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三次股东大会审议。

该议案需签订《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后方可实施生效。

具体公告详见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及公司指定

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六、会议以

７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召开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三次股东大会的议案》

同意于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３０

日召开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三次股东大会。

特此公告。

浙江省围海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一年六月十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５８６

证券简称：围海股份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０２

浙江省围海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完成工商变更登记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无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浙江省围海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依据公司

２００９

年度股东大会的通过的《关于授

权公司董事会全权处理有关本次发行社会公众股和上市的相关事宜的议案》， 公司董事会可全权在本公

司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股票（

Ａ

股）并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完成后，办理工商变更登记手续等事

宜。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２０１１

］

７１４

号文批准，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２５

日向社会公开发行人

民币普通股（

Ａ

股）

２

，

７００

万股，每股面值人民币

１．００

元，每股发行价为人民币

１９．００

元，募集资金总额为人

民币

５１

，

３００

万元，扣除发行费用后，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４７

，

５６５．７

万元。 以上募集资金已经天健会计师

事务所有限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３１

日出具的天健验（

２０１１

）第

２１８

号《验资报告》确认。

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７

日完成了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并取得了宁波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换发的《企业法人

营业执照》。 《企业法人营业执照》登记的相关信息如下：

名称：浙江省围海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号：

３３０２０００００００２８８１

住所：宁波市科技园区江南路

５９９

号

法定代表人姓名：冯全宏

注册资本：

１０

，

７００

万元

实收资本：

１０

，

７００

万元

公司类型：股份有限公司（上市）

经营范围：许可经营项目：承包境外水利水电工程和境内国际招标工程；上述境外工程所需的设备、

材料出口；对外派遣实施上述境外工程所需的劳务人员（有效期至

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

０９

日）。一般经营项目：水利

水电工程、市政公用工程、港口与航道工程、房屋建筑工程、地基与基础处理工程、隧道与桥梁工程施工；

工程地质勘测；土石方工程、水利工程规划设计。

特此公告。

浙江省围海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一年六月十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５８６

证券简称：围海股份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０３

浙江省围海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

２０１１

年第三次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无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本次股东大会召开的基本情况

１

、会议名称：浙江省围海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三次股东大会

２

、会议召开时间：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３０

日（星期四）上午

９

：

００

３

、会议召开地点：宁波市科技园区江南路

１５５８

号宁波世纪怡和酒店

３

楼

４

、会议召集人：浙江省围海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５

、股权登记日：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２４

日

二、会议出席及列席人员

１

、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２４

日下午

１５

：

００

交易结束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

浙江省围海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全体股东（或股东代表、代理人）；

２

、浙江省围海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全体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３

、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及其他嘉宾。

三、会议审议事项

１

、《关于完善上市后公司章程相关条款的议案》

２

、《关于使用募集资金向全资子公司宁波高新区围海工程技术开发有限公司增资的议案》

３

、《关于使用募集资金向控股子公司舟山市网新围海建设投资有限公司增资的议案》

四、会议表决方式

采取现场投票表决的方式

五、参加会议登记办法：

（一）登记手续：

１

、法人股东应持股东账户卡、加盖公章的营业执照复印件、法人代表证明书及身份证办理登记手续；

法人股东委托代理人的，应持代理人本人身份证、加盖公章的营业执照复印件、授权委托书（附件二）、委

托人股东账户卡办理登记手续；

２

、自然人股东应持本人身份证、股东账户卡办理登记手续；自然人股东委托代理人的，应持代理人身

份证、授权委托书（附件二）、委托人股东账户卡、身份证办理登记手续；

３

、异地股东可采用信函或传真的方式登记，股东请仔细填写《股东参会登记表》（附件一），以便登记

确认。 传真或信函在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２７

日

１６

：

３０

前送达或传真至公司证券部。

来信请寄：浙江省围海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证券部（信封请注明“股东大会”字样）。

（二）登记地点：浙江省宁波市科技园区江南路

５９９

号科技大厦

９

楼证券部

（三）登记时间：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２７

日（星期一）上午

８

：

３０－１１

：

３０

，下午

１３

：

３０－１６

：

３０

六、其他事项：

１

、本次会议会期半天，出席会议者食宿费、交通费自理。

２

、联系人：成迪龙、陈伟

３

、联系电话：

０５７４－８７９０１１３０

、

０５７４－８７９１１７８８

传真：

０５７４－８７９０１００２

４

、邮政编码：

３１５０４０

特此公告。

浙江省围海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一年六月十日

附件一：

股东参会登记表

姓名： 身份证号：

股东账号： 持股数：

联系电话： 电子邮箱：

联系地址： 邮编：

附件二 ：

股东代理人授权委托书

兹全权委托 （先生

／

女士）代表本人（本公司）出席浙江省围海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３０

日召开的

２０１１

年第三次股东大会，并代表本人（本公司）对会议审议的各项议案按照本授权委托

书的指示行使投票表决权，如没有作出指示，代理人有权按照自己的意愿表决，并代为签署本次会议需要

签署的相关文件 。

（说明：请在对议案投票选择时打“

√

”，但只能选择其中一项，“同意”“反对”“弃权”；三个选择项下都

不打“

√

”视为弃权。 若无明确指示，代理人可自行投票。 ）

序号 表 决 事 项

表决结果

赞成 弃权 反对

１

《关于完善上市后公司章程相关条款的议案》

２

《关于使用募集资金向全资子公司宁波高新区围海工程技

术开发有限公司增资的议案》

３

《关于使用募集资金向控股子公司舟山市网新围海建设投

资有限公司增资的议案》

委托股东姓名及签章：

身份证或营业执照号码：

委托股东持股数：

委托人股票帐号：

受托人签名：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日期：

附注：

１

、本授权委托的有效期：自本授权委托书签署之日至本次股东大会结束；

２

、授权委托书复印

或按以上格式自制均有效；单位委托须加盖单位公章。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５８６

证券简称：围海股份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０４

浙江省围海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使用募集资金向全资子公司宁波

高新区围海工程技术开发有限公司增资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无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２０１１

］

７１４

号文批准，浙江省围海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２５

日向社会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

２

，

７００

万股，每股面值人民币

１．００

元，每股发行价为人民币

１９．００

元，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５１

，

３００

万元，扣除发行费用后，募集资金净额为

人民币

４７

，

５６５．７

万元。 以上募集资金已经天健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健”）于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３１

日出具的天健验（

２０１１

）第

２１８

号《验资报告》确认。

根据公司《招股说明书》等相关文件，公司募投项目之一的“建设工程技术研究创新基地项目”拟通过

对公司全资子公司宁波高新区围海工程技术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围海技术”）增资的方式由围海技

术实施。

公司本次对围海技术的增资不涉及关联交易。

一、本次增资概述

１

、公司拟使用募集资金增资围海技术

２

，

０１１

万元人民币。 围海技术增资后股权结构不变，具体如下：

增资前 增资后

股东名称 出资额（万元） 出资比例 股东名称 出资额（万元） 出资比例

浙江省围海建设

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

５００ １００％

浙江省围海建设

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

２

，

５１１ １００％

合计

５００ １００％

合计

２

，

５１１ １００％

２

、本次增资已提交围海股份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８

日召开的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会议以

７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本次增资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并需在签订《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

后方可实施生效。

二、增资双方基本情况

１

、增资方

浙江省围海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人民币

１０

，

７００

万元

法定代表人：冯全宏

经营范围：许可经营项目：承包境外水利水电工程和境内国际招标工程；上述境外工程所需的设备、

材料出口；对外派遣实施上述境外工程所需的劳务人员（有效期至

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

０９

日）。一般经营项目：水利

水电工程、市政公用工程、港口与航道工程、房屋建筑工程、地基与基础处理工程、隧道与桥梁工程施工；

工程地质勘测；土石方工程、水利工程规划设计。

经天健审计，截至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围海股份总资产为

８３

，

０４０．４６

万元，净资产为

２６

，

６３４．５７

万元，

２０１０

年度实现净利润

６

，

０１０．５５

万元。

２

、受资方

宁波高新区围海工程技术开发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人民币

５００

万元

法定代表人：俞元洪

经营范围：一般经营项目：水利工程技术的研发、咨询及水利工程的施工；机械设备、仪器仪表的研发

及租赁业务。 （上述经营范围不含国家法律法规规定禁止、限制和许可经营的项目。 ）

经天健审计，截至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围海技术总资产为

２

，

０４９．３２

万元，净资产为

１

，

０７１．７６

万元，

２０１０

年

度实现净利润

２７１．７１

万元。

三、本次增资的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增资完成后，围海技术将通过实施募投项目在宁波市高新区科技广场内公司现有办公大楼设置研究

创新基地，为研究项目提供支持平台，同时在主要的大型施工现场设置相应的研究项目部。围海技术将围

绕海堤工程等施工过程中的施工工法、施工技术开展创新研究，主要开展施工工法总结、淤泥固化研究、

深水爆破挤淤等研究项目。

项目建成后，将作为公司研究创新平台，成为公司新工艺、新工法、新设备的研究测试中心，从而改变

目前研发部门装备不足的状况，提升公司的研究及检测水平，提高技术开发能力，为公司实施创新战略提

供实验支持和技术保障，不断增强公司的技术储备和市场竞争力，确保公司顺利完成市场开拓规划、品牌

建设战略，并为建设形成国家级重点实验室、国家级工程技术中心奠定基础。

四、增资后募集资金的管理

本次增资所涉募集资金，将以围海技术开设银行专户进行管理，围海技术、保荐机构将与开户银行签

订《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并将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

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及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实施监管。

特此公告。

浙江省围海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一年六月十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５８６

证券简称：围海股份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０５

浙江省围海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使用募集资金向控股子公司舟山市网

新围海建设投资有限公司增资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无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２０１１

］

７１４

号文批准，浙江省围海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２５

日向社会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

２

，

７００

万股，每股面值人民币

１．００

元，每股发行价为人民币

１９．００

元，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５１

，

３００

万元，扣除发行费用后，募集资金净额为

人民币

４７

，

５６５．７

万元。 以上募集资金已经天健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健”）于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３１

日出具的天健验（

２０１１

）第

２１８

号《验资报告》确认。

根据公司《招股说明书》等相关文件，公司募投项目之一的“沥港渔港投资建设项目”拟通过对公司控

股子公司舟山市网新围海建设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网新围海”）增资的方式由网新围海实施。

公司本次对网新围海的增资不涉及关联交易。

一、本次增资概述

１

、公司拟使用募集资金增资网新围海

１３

，

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网新围海另一股东宁波高新区围海工程技

术开发有限公司放弃此次增资。 网新围海增资后股权结构变化如下：

增资前 增资后

股东名称 出资额（万元） 出资比例 股东名称 出资额（万元） 出资比例

浙江省围海建设

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

４

，

５００ ９０％

浙江省围海建设

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

１７

，

５００ ９７．２２％

宁波高新区围海

工程技术开发有

限公司

５００ １０％

宁波高新区围海

工程技术开发有

限公司

５００ ２．７８％

合计

５

，

０００ １００％

合计

１８

，

０００ １００％

２

、本次增资已提交围海股份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８

日召开的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会议以

７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本次增资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并需在签订《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

后方可实施生效。

二、增资双方基本情况

１

、增资方

浙江省围海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人民币

１０

，

７００

万元

法定代表人：冯全宏

经营范围：许可经营项目：承包境外水利水电工程和境内国际招标工程；上述境外工程所需的设备、

材料出口；对外派遣实施上述境外工程所需的劳务人员（有效期至

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

０９

日）。一般经营项目：水利

水电工程、市政公用工程、港口与航道工程、房屋建筑工程、地基与基础处理工程、隧道与桥梁工程施工；

工程地质勘测；土石方工程、水利工程规划设计。

经天健审计，截至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围海股份总资产为

８３

，

０４０．４６

万元，净资产为

２６

，

６３４．５７

万元，

２０１０

年度实现净利润

６

，

０１０．５５

万元。

２

、受资方

舟山市网新围海建设投资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人民币

５０００

万元

法定代表人：张子和

经营范围：一般经营项目：围垦造田项目投资。（上述经营范围不含国家法律法规规定禁止、限制和许

可经营的项目。 ）

经天健审计，截至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网新围海总资产为

９

，

２０９．４７

万元，净资产为

４

，

９８９．１２

万元，

２０１０

年

度实现净利润

－２．８４

万元。

三、本次增资的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增资完成后，网新围海实施沥港渔港投资建设项目，项目采用

ＢＴ

模式运作，公司不但可以获得投资收

益，还可以取得建筑施工带来的收益，使公司盈利结构从单一的施工利润逐渐转变为投资收益、施工利润

等多样化的利润结构。沥港渔港项目的成功运作将有利于通过投资带动、扩大相应的施工业务规模，进一

步促进公司主营业务发展，带动施工利润的增长；有利于提高公司知名度、积累大规模项目的运作经验，

增强公司的竞争实力，将使公司在项目承接能力、资金运作能力和项目管理能力上都发生跨越式的进步，

对于稳步实施公司中长期发展战略，巩固和提高公司行业市场地位具有重大意义。

四、增资后募集资金的管理

本次增资所涉募集资金，将以网新围海开设银行专户进行管理，网新围海、保荐机构将与开户银行签

订《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并将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

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及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实施监管。

特此公告。

浙江省围海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一年六月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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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

002517

证券简称：泰亚股份 公告编号：

TY-2011-028

泰亚鞋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一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泰亚鞋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称

"

公司

"

）第一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于

2011

年

6

月

4

日以电话、电子

邮件、当面送达等方式发出，并于

2011

年

6

月

9

日在公司三楼会议室以现场的方式召开。 本次会议应到董

事

7

名，实到董事

7

名。会议由董事长林祥加先生主持，会议的召开和表决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

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合法有效。

经与会董事认真审议，书面表决通过了如下决议：

一、会议以

7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关于投资户外运动品牌项目的议案》。

同意使用

3,000

万元在福建省厦门市建设投资户外运动品牌项目。

《泰亚鞋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投资户外运动品牌项目的公告》（公告编号：

TY-2011-027

），详见公司

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及《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

根据《公司章程》规定，以上议案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特此公告。

泰亚鞋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1

年

6

月

10

日

证券代码：

002517

证券简称：泰亚股份 公告编号：

TY-2011-027

泰亚鞋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投资户外运动品牌项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泰亚鞋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于

2011

年

6

月

9

日召开第一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

通过了《关于投资户外运动品牌项目的议案》，现就关于公司投资户外运动品牌项目的议案相关事宜公

告如下：

一、对外投资概述

（一）项目基本情况

1

、项目名称：泰亚鞋业股份有限公司户外运动品牌项目

2

、项目建设地点：福建省厦门市

3

、项目实施主体：泰亚鞋业股份有限公司在福建省厦门市投资注册的全资子公司（公司名称待定，

以工商行政管理局最终核准的名称为准）

4

、项目建设内容：公司拟通过投资全资子公司建设户外运动品牌项目，主要由公司自主生产鞋底，

整鞋外发其他企业加工，通过网络渠道实现销售。

5

、项目总投资：总投资估算为

4,649.88

万元，其中，软、硬件等设施费用

638

万元，流动资金

4,011.88

万

元。 投资资金来源于泰亚股份将流动资金

3,000

万元以资本金投入的方式新设全资子公司。 随着经营规

模的逐渐扩大，后续流动资金的补充由子公司自筹取得。

6

、项目建设期限：项目建设期为

6

个月，主要为场址的确定，软、硬件的实施及人员的培训。

7

、本项目投资不构成关联交易。

（二）项目建设的背景及必要性

1

、项目建设背景

随着生活水平的日益提高， 人们的消费模式和理念也随时间的推移而转变。 上世纪

80

年代和

90

年

代，收入主要用于基本生活必需品，近年来，越来越多的人开始重视体育运动、回归自然旅游等有益身心

健康的活动，追求休闲化、个性化，追求强身健体，娱乐身心。

近年中国户外运动市场迅捷发展，整个行业的销售额已经突破百亿元大关，但相对于其他行业，户

外运动市场尚未有绝对强势的领导品牌出现，即使如探路者之类的上市公司，其所占的市场份额也相对

有限，而且主要集中在线下市场，基于线上线下的渠道矛盾，在电子商务平台上，户外品牌在互联网上主

要以销售库存为主，这给作为新创品牌创造了机会。

2

、项目建设的必要性

公司作为一线的鞋底生产研发企业，为保持领先地位，除了在品牌的打造方面力求增值外，产品技

术、质量等方面也在力求提高。 只有注重产业升级、研发设计的创新，才能在市场中保持强大的竞争力。

随着居民收入提高，购买力增强，下游行业消费市场活跃并将继续发展，同时，下游行业对鞋底款式

设计、鞋材质量要求的提高，会促进本行业的技术进步，有利于优势企业发展壮大。由于本行业与下游行

业的发展密切相关，公司可充分利用自身研发实力等在鞋底行业的优势，把接收的市场信息如技术趋势

和流行风向聚集应用于下游产业，形成发达的产业链体系。同时，政府出台了一系列的鼓励和规范文件，

对网络购物的扶持和促进力度明显加大。

（三）项目预计效益

本项目实施后，预计到第五年可达到销售收入

2.69

亿元，实现利润总额

4,357

万元，实现净利润

3,267

万元，销售净利率为

12.14%

。

（四）项目可能存在的风险主要风险

1

：市场风险

随着户外行业的迅速发展，国际以及国内其他户外品牌持续进入一二级城市市场，导致该类市场的

竞争存在加剧的可能，可能会对公司的营销网络产生不利影响，进而影响公司的盈利水平。

2

、技术风险

无论是专业户外还是泛户外产品，产品功能性和时尚性都将是各品牌产品竞争的关键因素。互联网

购物的发展又给各家品牌带来迅速接触消费者的机会， 缩小了渠道路径， 产品的生命周期也在不断缩

短，并且，互联网渠道本身也极大的降低了品牌推广以及销售的成本。 基于此，对户外品牌在设计、研发

上的要求也越来越高，对品牌的销售规模的扩张也提出了新的挑战。

3

、经营风险

公司主要经营模式是以互联网渠道为主，目前除了应对传统户外品牌以及线上户外品牌的竞争外，

大型的网购平台，比如淘宝，拍拍，京东商城，都已经开设专门的户外频道，当然，公司可以充分利用这种

第三方户外频道增加该项目的销售规模，但是，这些户外频道的存在会在用户二次购买，用户粘性上对

单品牌销售渠道构成一定冲击。

4

、管理风险

品牌的运营对公司是一个创新的模式，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下，对公司的人才储备、管理和经营能力、

品牌推广能力等方面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公司现有的管理架构、管理团队将面临更大的挑战，若管理不

利，将导致收益下降。

5

、财务风险

财务风险主要体现在存货减值。公司存货主要是库存商品，因销售存在季节性，公司一般会提前四、

五个月对下季度销售所需的货品进行货品储备，导致公司库存较大，周转较慢。 如果未来市场发生重大

不利变化，公司将面临存货跌价的风险。

（五）本项目产生的积极影响

该项目的实施，有利于进一步提高公司的盈利能力和水平，从而实现公司可持续发展，实现股东利

益最大化。

（六）本项目的审批及办理

1

、根据《公司章程》规定，本次投资事项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2

、公司董事会授权总经理全权办理本次对外投资的相关事项，包括但不限于：

（

1

）代表公司签署相关投资等的协议文件。

（

2

）办理公司注册等相关事宜。

二、公司董事会决议情况

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于

2011

年

6

月

9

日以现场会议方式召开，审议了《关于投资户外运动

品牌项目的议案》。 经全体董事表决，同意

7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三、备查文件

1

、《泰亚鞋业股份有限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泰亚鞋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1

年

6

月

10

日

证券代码：

002292

证券简称：奥飞动漫 编号：

2011-013

广东奥飞动漫文化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2011

年

6

月

9

日，广东奥飞动漫文化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第二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在公

司办公地珠江新城保利中心

10

楼以通讯和现场结合的方式召开。 会议通知于

2011

年

6

月

3

日以直接送达或

电子邮件送达。 应出席会议的董事

7

人，实际出席会议的董事

7

人。 公司部分监事、高管列席了会议，会议

有效表决票数为

7

票。 会议程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会议由公司董事长蔡东青先生主持，经

过与会董事认真审议，形成如下决议：

一、会议以

7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超额募集资金投资设立广东宝奥现代

物流投资有限公司的议案》。

（详见信息披露媒体《证券时报》和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

"

关于使用超额募集

资金投资设立广东宝奥现代物流投资有限公司的公告

"

）。

二、会议以

7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玩具产品捐赠的议案》。

为了关爱革命老区、向党的

90

周年生日献礼，同时宣传公司形象，体现公司社会责任，公司拟通过中

国红十字总会对革命老区（主要以江西省赣州、吉安等地区的学校）捐赠一批价值约

500

万元人民币的玩

具产品。

特此公告

广东奥飞动漫文化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1

年

6

月

9

日

证券代码：

002292

证券简称：奥飞动漫 公告编号：

2011-015

广东奥飞动漫文化股份有限公司

股东股权质押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

一、本次股权质押情况

广东奥飞动漫文化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或

"

本公司

"

）于

2011

年

6

月

8

日接到第二大股东蔡晓

东先生的通知， 蔡晓东先生作为出质人将其所持本公司股份中的

40,000,000

股质押给中铁信托有限责任

公司，质押期限为

18

个月。

本次证券质押登记手续已于

2011

年

6

月

8

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完毕，

质押登记日为

2011

年

6

月

8

日。

蔡晓东先生持有本公司股份共计

52,224,000.00

股，全部为

IPO

限售流通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12.75%

。

此次质押的股份为

40,000,000

股，占其所持有本公司股份总数的

76.59%

，占公司总股本的

9.77%

。

二、公司股权处于质押状态的累计情况

截止本报告日，蔡晓东先生持有本公司股份中处于质押状态的股份累计为

40,000,000

股，占公司总股

本的

9.77%

。

除上述情况外，公司不存在持有、控制本公司

5%

以上股份股东持有本公司的股份处于质押状态的情

况。

特此公告。

广东奥飞动漫文化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1

年

6

月

9

日

证券代码：

002292

证券简称：奥飞动漫 编号：

2011-014

广东奥飞动漫文化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使用超额募集资金投资设立

广东宝奥现代物流投资有限公司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一、超募资金使用情况

广东奥飞动漫文化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或

"

本公司

"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总额为人

民币

916,800,000.00

元，扣除发行费用后，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868,337,000.00

元，超过计划募集资金

401,

631,000

元。

根据

2009

年

10

月

15

日召开的首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奥飞动漫将募集资金超额部分人民币

8,000

万

元，其中人民币

4,850

万元用于偿还银行贷款，人民币

3,150

万元用于补充公司流动资金。

2010

年

3

月

16

日公司首董事会第十八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超额募集资金部分补充公

司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使用本次超额募集资金人民币

10,000

万元用于补充公司流动资金。

2010

年

7

月

29

日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奥飞动漫以超募资金

6,165.40

万元投入《铠甲勇

士刑天》、《雷速登之闪电急速》和《凯能机战》三个动画片项目。

二、本次对外投资概述

1

、对外投资的基本情况

公司拟使用超额募集资金

3,000

万元人民币，出资比例为

30%

，参与设立广东宝奥现代物流投资有限

责任公司（公司最终名称以工商登记核准为准）。

2

、董事会审议情况

公司于

2011

年

6

月

9

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 会议以

7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

《关于使用超额募集资金投资设立广东宝奥现代物流投资有限公司的议案》。

3

、投资行为所必需的审批程序

根据《公司章程》规定，本次对外投资事项不涉及关联交易。 本次对外投资事项的批准权限在本公司

董事会对外投资权限范围内，无需经股东大会批准。

三、出资方介绍

本次投资设立广东宝奥现代物流投资有限责任公司的出资方有：宝供物流企业集团有限公司，认缴

出资额为

6,000

万元，出资比例为

60%

；本公司，认缴出资额

3,000

万元，出资比例为

30%

，以超额募集资金出

资；汕头市安粤商贸物流有限公司，认缴出资额

1,000

万元，出资比例为

10%

。 以上出资方均以人民币货币

出资。 三方已于近日签订了股东协议书，就以上出资事宜达成一致协议。

四、投资标的概况

1

、公司名称：广东宝奥现代物流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公司最终名称以工商登记核准为准）

2

、出资方及出资方式：见出资方介绍

3

、注册资本：

10,000

万元

4

、主营业务：市场开发经营、市场配套服务、商品展示、物资配送、库场设备租赁等

五、对外投资的目的、对公司的影响和存在的风险

投资设立广东宝奥现代物流投资有限责任公司主要是为了负责承接宝供（澄海）国际物流中心的投

资、建设和营运。 宝供（澄海）国际物流中心项目依托汕头市澄海区现有的玩具和毛织品两大支柱产业，结

合汕头市传统的商贸优势和地理上的区位优势，把该项目建设成为集商流、物流、资金流和信息流于一体

的现代化、社会化、集约化的国际玩具综合物流服务平台。 未来，旨在把该项目投资、建设和培育成为中国

玩具行业、毛织品的国际采购和销售中心，具有权威性的商品展示和信息中心，具有现代效率的玩具和毛

织品集散、供应链一体化的国际现代物流中心。

公司参与投资、营运该项目，一方面有利于改善公司的资产结构；另一方面，共同建设打造玩具行业

现代贸易服务的公共平台，有利于及时掌握玩具交易最新资讯，拓展地区玩具产业链，进一步增强汕头澄

海玩具市场的集聚力和辐射力，发挥产业聚集优势，提高公司在玩具行业的地位和影响力。

宝供（澄海）国际物流中心项目目前处于前期筹备阶段，项目推进过程中会涉及地方政府的相关审批

程序，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风险。 项目相关进展后续将跟进公告。

特此公告

广东奥飞动漫文化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1

年

6

月

9

日

证券代码：

601818

证券简称：光大银行 公告编号：临

2011-022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度利润分配实施公告

本行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利润分配采取派发现金股息方式，向全体股东派发现金股息人民币

382,513.11

万元，即每

10

股派发人民币

0.94600

元（税前）。

●

扣税前每股现金股息人民币

0.09460

元，扣税后实际每股派发现金股息人民币

0.08514

元。

●

股权登记日：

2011

年

6

月

15

日

●

除息日：

2011

年

6

月

16

日

●

现金股息发放日：

2011

年

6

月

22

日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本行

"

）

2010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已经本行

2011

年

5

月

30

日召

开的

2010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已刊登于

2011

年

5

月

31

日的《中国证券报》、《上海证

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

）。现将分红派息事宜公告如下：

一、分红派息方案

1

、本行向全体股东派发现金股息人民币

382,513.11

万元，即每

10

股派发人民币

0.94600

元（税前）。

2

、发放对象：截至

2011

年

6

月

15

日下午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

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行全体股东。

二、具体实施日期

1

、 股权登记日：

2011

年

6

月

15

日

2

、 除息日：

2011

年

6

月

16

日

3

、 现金股息发放日：

2011

年

6

月

22

日

三、实施方法

1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实施条例》以及财政部、国

家税务总局《关于股息红利个人所得税有关政策的通知》（财税

[2005]102

号）的规定，本行对于自然人股

东按

10%

的税率代扣代缴个人所得税，税后实际派发现金红利每股人民币

0.08514

元。

2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实施条例》以及《关于中国

居民企业向

QFII

支付股息、红利、利息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有关问题的通知》（国税函

[2009]47

号）的规

定，本行对于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

QFII

）股东按

10%

的税率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税后实际派发现金红

利每股人民币

0.08514

元；其他法人股东（含机构投资者）自行缴纳其取得现金红利所应承担的税款，实

际派发现金红利为税前每股人民币

0.09460

元。

3

、除中央汇金投资有限责任公司、中国光大（集团）总公司、中国光大控股有限公司、中国再保险（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和中国电力财务有限公司现金红利由本行直接发放外，其他股东的现金红利委托中国

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通过其资金清算系统向股权登记日登记在册并在上海证券交易

所各会员单位办理了指定交易的股东派发。 已办理全面指定交易的投资者可于红利发放日在其指定的

证券营业部领取现金红利， 未办理指定交易的股东红利暂由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

司保管，待办理指定交易后再进行派发。

四、咨询机构

咨询机构：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地址：中国北京西城区太平桥大街

25

号中国光大中心

邮编：

100033

电话：

010-63636388

传真：

010-63636713

五、备查文件目录

本行

2010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及公告

特此公告。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1

年

6

月

9

日


